
通函第 209/2022-2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月 1 日起全面撤銷「口罩令」 

我們承諾：「以優秀的團隊精神和專業知識，竭盡所能，提供優質的教學，培養我們每一個學生，品學兼優，榮神益人。」 

 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

Ma Kam M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

Ma Chan Duen Hey Memorial College 

 

敬啟者： 

今天上午(2 月 28 日)政府宣布，由明日(即三月一日起)全面撤銷在所有場所，包括室外及室內，

以至公共交通工具佩戴口罩的法定要求。全面撤銷「口罩令」是基於香港疫情持續受控，重點場所

如醫院、院舍、學校也未有出現大型爆發。 

 

雖然政府撤銷法定佩戴口罩要求，但為保護高危群組，政府會透過行政措施，要求市民進入醫

療設施時必須佩戴口罩，政府亦強力建議院舍職員及訪客進入院舍時應該佩戴口罩。衞生防護中心

會發出健康忠告，呼籲有呼吸道病徵的市民或有長期病患以致身體免疫力較弱的人士，在空氣流通

欠佳的地方應該盡量保持佩戴口罩。 

 

同學在學校可自決是否配戴口罩，以作保護。家長及同學如外出到人多擠迫的地方或感身體不

適，亦建議配戴口罩，以策安全。 

  

(所有由學校發出之通告，必須蓋有校印方為有效。) 

    此致 

貴家長/監護人 

 

校長  陳婉玲  謹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


